
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令 中華民國114年8月27日
局影（輔）字第11430040351號

 

 

修正「國產電影片企劃及劇本開發補助要點」第七點、第八點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國產電影片企劃及劇本開發補助要點」第七點、第八點

局　　長　王淑芳

國產電影片企劃及劇本開發補助要點第七點、第八點修正規定

七、評選及議事作業

（一）本局應先就申請者資格、企畫書應備之文件、資料及申請案是否符合前點規

定，進行書面審查。申請者資格不符第二點規定、申請補助之企畫案不符第

三點規定或申請案不符第五點第二款者，應不予受理。申請應備之文件、資

料不全，經本局書面通知限期補正一次；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全者，亦

同。

（二）評選小組之組成：

１、由本局遴聘影視及其他文化創意產業專家、學者及本局代表七人至九人組

成評選小組；本局得於評選期間，聘請企劃案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，就企

劃案提供專業意見，作為審核參考，並得視需要出席評選會議。

２、評選委員為無給職。但得依規定發給出席費、審查費、交通費。

３、外聘委員應聘時應填具同意書，同意本局於評選會議結束，會議紀錄經核

定後，將其姓名連同其他評選委員名單對外公開。

（三）評選小組之職責：

１、就第一款書面審查合格之企畫書進行實質評選，並就獲補助金者名單、補

助金金額上限提出建議。評選小組實質評選時，得請本局限期要求申請者

提供相關文件、資料；申請者屆期不提供，或提供之文件、資料經評選小

組認定仍不全者，本局應不受理該申請案。

２、其他本局提請審核之事項。評選委員應依本局要求提供書面意見或以開會

方式作成建議，供本局參考。

３、評選小組之委員，應嚴守利益迴避及價值中立之原則，公正執行職務。評

選委員於申請案評選會議召開前，均應簽署聲明書，聲明與該次評選之申

請案及申請者無聲明書所列應迴避事由，並同意對委員身分、過程及結果

相關事項保密。評選委員違反聲明事項並經查證屬實者，本局得終止該委

員之聘任；評選委員與該次評選之申請案及聲明書所列應迴避事由有關聯

並經查證屬實者，本局並得撤銷該申請案之補助金獲選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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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評選程序：

１、初審：就第一款書面審查合格之申請案進行實質評選，通過初審之申請

案，進入決審。

２、決審：由本局召開評選會議進行審查，參與決審之申請案應依本局指定時

間至指定地點簡報。本局將依評選小組通過之決議，簽陳首長或授權人核

定之。

（五）評選標準：

１、企劃開發執行方式之可行性及周延性。

２、企劃開發之題材、類型、創意及故事性。

３、申請者及企劃開發團隊之執行力，例如曾獲得本局劇本開發補助之紀錄，

已完成開發之劇本開拍成電影或籌備拍攝之進度說明。

４、預估開發成本及編劇費用之合理性。

（六）決議方式：

１、獲補助者名單、補助金額應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三分

之二以上同意作成建議。前開建議，應經本局核定。

２、其餘本局提請評選委員審查之事項，應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作

成建議，前開建議，應經本局核定。

（七）申請案經評選小組審查並決議給予補助，於會議紀錄經簽報核定後，應將評

選委員名單及評選結果（應包括獲補助金者名單、企畫書名稱及補助金金

額）對外公開，並刊登於文化部獎勵補助資訊網。

八、獲補助案之審查作業

　　獲補助者應依下列階段程序，檢具各階段所指定之文件，向本局申請各階段審查：

（一）獲補助者應於本局核定通知獲補助金次日起一個月內，檢具與核定名單相符

之編劇合約書（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獲補助案電影片片名、合約期間、合

約價金、合約價金之給付方式與給付期程、開發完成之劇本著作權歸屬

等），以供備查；題材來源屬改編劇本者，需另檢附授權合約書，以供備

查。

（二）第一階段審查：

１、獲補助者應於本局核定通知獲補助金次日起五個月內，檢具長版大綱（一

萬字為原則）、分場大綱、第一階段之田野調查及市場分析報告、著作權

歸屬說明及證明文件等文件，向本局申請第一階段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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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經評選小組審查通過者，核撥全案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五十，並取得下階

段開發資格；經評選小組審查核予建議修正者，修改期間不得逾二個月，

並以一次為限；未通過者，由評選小組重新核定第一階段補助金額，並辦

理結案。

（三）第二階段審查：

１、取得第二階段開發資格者，應於本局核定通知第一階段審查通過之次日起

五個月內檢具完整劇本、第二階段之田野調查、市場分析及電影片製作企

劃、著作權歸屬說明及證明文件，企畫內容屬動畫劇本者，需另檢附美術

概念（含角色、場景、美術風格示意）及衍生收益可能性評估（如活動、

展演、周邊授權）等文件，向本局申請第二階段審查。

２、經審查通過者，核撥全案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五十，並辦理結案；經評選

小組審查核予建議修正者，修改期間不得逾二個月，並以一次為限；未通

過者，由評選小組重新核定第二階段補助金，並辦理結案。

（四）申請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審查而無法於上開期限完成者，應於期限屆滿前以

書面述明理由向本局申請展延，其展延期限不得逾五個月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
　　　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，致獲補助者無法於前款期限完成

者，不受前項展延期限及次數之限制。但獲補助者仍應依第九點規定辦理補

助金撥付及結案。

　　　前項所稱天然災害，指風災、水災、旱災、寒害及其他特殊天氣之變化、地

震、大火、海嘯、火山爆發等因素所造成之災害；所稱緊急事故，指動亂、

戰爭、癘疫、核子事故。

（五）本局得請評選小組就獲補助者所完成之第一階段、第二階段之審查文件是否

符合下列事項進行審核，評選小組得視需要建議本局請獲補助者出席審核會

議，評選委員應附具理由做成審核是否通過之建議，並送本局核定：

１、企劃開發方案之策略與執行。

２、所開發劇本應符合第三點第六款規定。

３、所開發劇本內容應符合企畫書所載內容。

４、所開發劇本之故事性與執行。

（六）本局得於各階段審查時，聘請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，提供專業意見，作為審

核參考，並得視需要出席審核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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